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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

重 庆 行 政 学 院 

文  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公文专用章 

渝委校发〔2018〕85号 

 

 

 

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行政学院 

关于印发《科研综合奖励评选办法》的 

通    知 

 

各部门： 

《科研综合奖励评选办法》已经校委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学习，遵照执行。 

 

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

重 庆 行 政 学 院 

        2018 年 9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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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综合奖励评选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根据校（院）《智库建设成果奖励办法》的规定，为

鼓励教研部门加强科研管理，调动教研人员的科研积极性，激励

青年教研人员快速成长，推进校（院）学科建设，特设立科研综

合奖励项目。为组织实施好科研综合奖励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 本办法所涉及的科研综合奖励，包括“科研组织

奖”“科研积极分子奖”和“青年教研人员优秀科研成果奖”三种，每

年评选一次。 

第二章  科研组织奖的评选 

第三条  符合以下三项条件的教研部门获评科研组织奖： 

（一）在一年考核周期内，完成部门年度科研目标任务； 

（二）在一年考核周期内，本部门每一位教研人员都完成了

岗级对应的科研资政职责任务； 

（三）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本部门全体教研人员都完成了全年

科研成果的审核登记工作。 

第四条  科研组织奖不限制名额，获奖的教研部门各奖励 2

万元。 

第五条  科研组织奖由科研处根据每年科研成果审核登记的

结果直接评选，并报分管校（院）领导审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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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科研积极分子奖的评选 

第六条  参加评选科研积极分子奖的教研人员，必须符合以

下两个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在一年考核周期内，完成了自己当年所任专业技术岗

位规定的科研资政职责任务； 

（二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全年科研成果的审核登记工作。 

第七条  科研积极分子奖的名额不超过当年在职教研人员总

数的三分之一，获奖者每人奖励 3000元。 

第八条  科研积极分子奖由科研处根据每年科研成果审核登

记的结果直接评选。 

第九条  科研积极分子奖评选的主要依据是教研人员获得科

研精品的数量。具体评选方法为： 

（一）纳入评奖统计的科研精品，教研人员必须是主持、独

著或第一作者。 

（二）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即可进入评选范围： 

1．主持完成国家课题 1项，获“良好”及以上结项； 

2．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 1 项，获“优秀”等次结项，且发表

CSSCI期刊论文 1篇； 

3．发表一级期刊以上论文 1 篇，或 CSSCI 期刊论文 2 篇，

或核心期刊论文 3篇； 

4．被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或省部级以上单位采纳的资政报告

1篇，且发表 CSSCI期刊论文 1篇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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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三等奖以上奖励 1项，且发表 CSSCI

期刊论文 1篇。 

（三）科研积极分子奖的评选结果，由科研处报分管校（院）

领导审定。 

第四章  青年教研人员优秀科研成果奖的评选 

第十条  青年教研人员优秀科研成果奖只奖励 40 周岁以下

（不含 40周岁）副高级职称及以下教研人员独著或是第一作者的

科研精品，包括以下三类成果： 

（一）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； 

（二）在“CSSCI期刊”以上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； 

（三）被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或省部级以上单位采纳的资政

报告。 

第十一条  青年教研人员优秀科研成果奖共设一等奖 2 名，

各奖励 3000元；二等奖 4名，各奖励 2000元；三等奖 8名，各

奖励 1000元。 

第十二条  青年教研人员优秀科研成果奖的评选，由青年教

研人员根据科研处的评奖通知自愿申报，每人只能申报一件成果。

其申报评审程序为： 

（一）青年教研人员根据科研处的评奖通知要求，填写《青

年教研人员优秀科研成果奖申报表》一式 5 份，报送参评成果原

件 1份、复印件 4份； 

（二）科研处聘请校内外同行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评审，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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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成果质量评定获奖成果和获奖等级； 

（三）科研处将专家组的评审意见提交校（院）学术委员会

审定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三条  受到纪律处分或违反学术规范的教研人员及其所

在部门不得参与当年科研综合奖励评选。 

第十四条  科研综合奖励评选结果最终由校委会批准实施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从 2018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，由科研处负

责解释。原《科研综合奖励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渝委校发〔2013〕

61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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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9月 6日印发 
  


